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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9 

  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 
《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10/…   反对诋毁宗教的行为  

巴基斯坦(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决议草案  

 人权理事会，  

 重申所有国家均根据《联合国宪章》做出的承诺，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

教，增进并激励普遍尊重和遵守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并重申一切人权都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  

 回顾大会 2005 年 9 月 16 日第 60/1 号决议通过的《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文件》，其中大会强调，所有国家均有责任依照《联合国宪章》，尊重所有人的

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得有任何区分，并认为必需尊重和理解世界各地的宗教和文

化多样性，  

 承认所有宗教都对现代文明作出了宝贵贡献，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可促进对全

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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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见大会在 2000 年 9 月 8 日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中表示，决心采取措

施，消除许多社会中不断加剧的种族主义行为和仇外表现，进一步促进所有社会

的和谐与容忍，期待《千年宣言》在各级层次上得到切实执行，  

 强调在这方面，2001 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

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通过的《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要意义，欣

见在执行《宣言和行动纲领》方面取得的进展，强调《宣言和行动纲领》是消除

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的一切祸患和表现的坚实基

础，  

 欢迎所有促进跨文化和信仰之间和谐的国际和区域主动行动，包括“不同文明

联盟”和“宗教间合作促进和平与和谐国际对话”，感谢它们在各级水平上为促

进和平与对话文化所作出的宝贵努力，  

 还欢迎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问题报告

员提交理事会第四、第六和第九届会议的报告 (A/HRC/4/19、 A/HRC/6/6 和

A/HRC/9/12)，他在报告中提请注意诋毁各种宗教行为问题的严重性，强调必须从

法律上配合制定战略，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后，世界很多地区发生对某些宗教信

徒的不容忍、歧视行为和暴力事件，媒体对某些宗教进行负面报导，制定和执行

专门歧视和针对具有某些族裔和宗教背景者的法律和行政措施，特别是穆斯林少

数群体，这些法律和措施很可能阻碍他们充分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   

 着重指出诽谤宗教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侮辱，导致限制信徒的宗教自由，并挑

起宗教仇恨和暴力，  

 关切地注意到诽谤宗教和普遍煽动宗教仇恨可能导致社会不和谐和侵犯人权，

震惊地看到，一些国家未采取行动将这种趋势和由此产生的对某些宗教信徒的歧

视行径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强调，必须切实打击诽谤任何宗教和普遍煽动宗教

仇恨的行为，特别是针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此种行为，  

 深信对文化、族裔、宗教和语言多样性的尊重，以及各文明之间和内部的对

话，是实现全球和平和谅解的关键，而对不同文化和族裔的偏见、宗教不容忍和

仇外表现则造成不同人民和国家间的仇恨和暴力，  

 强调教育在促进容忍方面的重要作用，包括公众接受和尊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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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各区域和国家采取的打击宗教和种族不容忍现象的举措，特别是针对某

些特定群体和社区的不容忍现象，强调在这方面必须采取综合的、不歧视的方

针，确保对所有种族和宗教的尊重，  

 回顾理事会 2008 年 3 月 27 日第 7/19 号决议和大会 2008 年 12 月 18 日第

63/171 号决议；  

 1. 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研究报告――有关诽谤和蔑视宗教问题

的现行立法和判例法汇编(A/HRC/9/25)，和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

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问题特别报告员提交理事会第九届会议的报告

(A/HRC/9/12)；  

 2. 深切关注在世界各地仍然可以看到对宗教的负面报道和诋毁，以及在宗教

或信仰问题上表现出的不容忍和歧视，造成了对这些宗教信徒的不容忍行为；  

 3. 强烈谴责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对他人采取的心理和人身暴力和攻击行为，

以及煽动这种行为的言行，谴责攻击这些人的商业、财产、文化中心和礼拜场所

行为，以及攻击任何宗教圣地、宗教象征和尊者的行为；  

 4. 表示严重关切继续发生媒体蓄意丑化宗教、这些宗教教徒和圣人的事件，

严重关切一些极端主义组织和团体推行的计划和纲领，旨在制造和维持对一些宗

教的丑化，特别是还得到一些政府的纵容；  

 5.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 2001 年 9 月 11 日悲剧事件发生后全面开展的诽谤宗教

和煽动宗教仇恨的运动，包括对穆斯林少数群体采取的族裔和宗教定性分析行动

日益加剧；  

 6. 认识到在反恐背景下，诽谤宗教和普遍煽动宗教仇恨起了不良的推波助澜

作用，助长了对目标群体成员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剥夺，并助长了对他们的经济和

社会排斥；  

 7. 深为关切在这方面伊斯兰教往往被错误地与侵犯人权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

起，并在这方面对专为控制和监督穆斯林少数而制定法律或采取行政措施感到遗

憾，使他们因此被视为另类，他们所受到的歧视被合法化；  

 8. 谴责利用印刷、视听和包括互联网在内的电子媒体，以及利用任何其他手

段，煽动对任何宗教的暴力、仇视或相关的不容忍和歧视行为，以及对宗教象征

和尊者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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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强调根据国际人权法规定，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和第二十九条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和第二十条，人人有权持有主张而不受

干涉，人人有权自由发表意见，但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应承担特别义务和责任，因

此可能会受法律规定的限制，也须受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保护国家安全或公共

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以及全社会之福祉所必要的限制；  

 10.  重申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第 15 号一般性意见，委员会在意见中明确表

示，禁止散布一切基于种族优越或种族仇恨的思想，并不违背意见和言论自由，

这种禁止也同样适用于煽动宗教仇恨的问题；  

 11.  强烈谴责一切针对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少数群体及移徙者的种族主

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的种种表现和行为，以及经常对他们的丑

化，包括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敦促所有国家在出现此种仇外或不容忍行为、表

现或言论时，适用并在必要时加强现行法律，勿使犯有此种行为之人逍遥法外；  

 12.  敦促所有国家在本国的法律和宪法制度内提供充分保护，使人们免遭因

诋毁宗教和煽动宗教仇恨而引起的仇恨、歧视、恐吓和胁迫，采取一切可能措

施，提倡容忍和尊重所有宗教和信仰；  

 13.  强调必须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制定计划，协调行动，通过教

育和宣传，打击诽谤宗教和煽动宗教仇恨的行为；  

 14.  吁请所有国家做出最大努力，根据本国法律，遵照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

法，确保宗教场所、场址、殿堂和标志获得充分尊重和保护，并对容易受到亵渎

或破坏的这类场所采取特别措施；  

 15.  吁请国际社会加强努力，促进全球对话，在尊重人权和宗教及信仰多样

性的基础上，在各级层次上促进容忍与和平文化，敦促各国、非政府组织、宗教

领袖，以及印刷和电子媒体支持和促进这一对话；  

 16.  表示赞赏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 2008 年 10 月举行的研讨会，讨论言论自

由与宣传宗教仇恨，构成煽动歧视、敌视和暴力的问题，请高级专员以此项活动

为契机，继续开展工作，切实推动防止和消除一切形式的此种煽动行为，防止并

消除丑化宗教或信仰及其信徒对这些个人及其社会群体的人权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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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请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问题特

别报告员就诋毁宗教行为的各种表现，向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提交报告，尤其是

仇视伊斯兰教对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享有各项权利所造成的严重影响；  

 18.  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提出报

告，包括说明对宗教的诽谤与世界许多地区煽动、不容忍和仇恨现象激增之间可

能存在的关联。  

 
 

--  --  --  --  -- 


